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2013年第8期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安月月鑫

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

《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

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现金分红

，

现金分红款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从托管户划出

；

投资者若选择红利再投资

，

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可查询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结束本期

运作，运作期共

３０

天。该运作期本基金

Ａ

类份额（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８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５．２５３％

，本

基金

Ｂ

类份额（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９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５．４９３％

。

（

２

）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集中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期的收益，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期的收益。

（

３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以现金

形式支付。

（

４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

１００

元，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可将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按人民币

１．００

元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５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的收益支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既往

各运作期收益情况，请参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的《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赎回开放日及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集中

申购开放期相关安排的公告》。

（

６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处

理。

（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

有人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和

Ｂ

类基金份

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

按红利划出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

８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

以通过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

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之前（含该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９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本公告中的收益支付情况

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其后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万银财富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定期

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银财富”）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起，参加万银财富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万银财

富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申购、定期定额申购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１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２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４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５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７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８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０９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１

）、华安强化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１２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５

）、 华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１８０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６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１９０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９

）、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０

）、华安可转换债

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２２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０４００２５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６

）、华安逆向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５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８

）、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１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６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４５

）、华安纯

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４０

）、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００００７２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１４９

）。

三、优惠活动的内容

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起，投资者通过万银财富官方网站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其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

于、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将不再享有折扣，按原费率执行。

２

、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３

、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

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４

、万银财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40� � �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8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１５８

号新赛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列表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５１

，

７７７

，

６９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０．１４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何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郭

玉星先生因外地出差未能出席。 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反对 反对 弃权

弃权

比例

是否

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拟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１５１

，

７７７

，

６９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赵旭东、常娜娜

３．

律师的结论意见：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

报备文件

新赛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ST超日 公告编号:2013-117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受到光伏行业整体低迷、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等不利因素影

响，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出现了流动性困难，各生产单位产量大幅下降，公司陆续收到了供应商、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的起诉，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１１

）以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中披露了公司各阶段的重大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的流动性困难并未得到缓解，公司因债务逾期仍继续收到供应

商、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的起诉，此次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后新增的诉讼、仲裁情况以及之前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目前重大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下表第一项至第八十九项诉讼、仲裁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下表第九十项为本期新增的诉讼内

容。下表所述的涉案金额为公司因流动性危机而无法偿付已到期债务，该债务都已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下述诉讼、仲

裁案件中存在未判决、未执行的情况，请各位投资者继续关注公司的后续公告。

序号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

况

涉案金额

（

万元

）

诉讼

（

仲裁

）

进

展

诉讼

（

仲裁

）

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行情况

１

浙江万邦宏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案

５８５．００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判

决书

判处超日支付对方货款

５８５

万元

；

违约金

２９．２５

万元

，

诉

讼 费 及 保 全 费

５．９８

万 元

。

公司被冻结账户

１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

３

天内要履行

６１４．２５

万元

，

诉讼费

５．９８

万元

，

执行费

５．８１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把冻结

的

１５２．５６

万元划至海宁法院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初

，

海宁法院从我

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中

执行了

８６

万元整

。

２

浙江尚源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

１

，

９１７．６７

７

月

３

日收到执

行通知函

判 决支 付原 告 货 款

１９１７．６７

万元

，

支付违 约 金

４８．７４

万

元

，

案件受理费

１４．２５

万元

，

财产保全费

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收到法院执行

通知函

，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

查封了公司持有的青海锦国

兴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６０％

的

股份

，

要求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之前履行义务

，

否则拍卖查封

的

６０％

的股份

，

拍卖所得抵偿

债务

。

３

上海立磊电子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９８．１２

３

月

１９

日收到判

决书

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支付

原告货款

９８．１２

万元

；

违约金

９．８１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０．７３

万

元

；

财产保全费

０．５

万元

。

目

前超日已上诉

，

正在审理中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查封

：

别克汽

车 沪

Ａ５Ｖ１５８

；

别 克 沪

Ｋ３９１５８

；

金 龙 大 巴 沪

Ｂ３９０３２

；

金 龙 大 巴 沪

ＢＧ９４０７

；

奔驰沪

Ｆ８８１０８

（

共

５

辆车

）。

查封房产

：

奉贤区光

明镇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

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

内容为责令我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下列义务

：

偿还货款

９８．１１５

万元及违约金

９．８１１５

万元

，

诉

讼 费

１．２２５６５

万 元

，

执 行 费

１．３１９３

万元

，

如我司在上述期

间主动履行

，

可以减免执行费

用

４

杭州万达气体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２８．３７

３

月

１６

日收到调

解书

本案件出具调解书

；

５

月

１５

日

之前支付

１７

万元

；

８

月

１５

日之

前支付

１１．３７

万元

。

案件受理

费在

５

月

１５

日之前一并支付

。

６

月

２０

日收 到法院 执 行 通知

书

，

要 求 强 制 一 并 执 行

２８．６４４８

万 元

，

以 及 执 行 费

０．４１９６７２

万元

５

上海宽创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承揽合同

纠纷

１９．８０

３

月

１１

日收到判

决书

１．

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支

付原告

１９．８

万元

；

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

之日起按贷 款利息

１．５

倍计

算

；

３．

案件受理费

０．２１

万元

对方表示执行和解

，

和解协议

在沟通中

，

７

月

２３

日我方已付

费

５

万元

６

江阴亿欣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案

１

，

６５６．８８

５

月

１３

日收到判

决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收到判决书

，

支付货款

１６５６．８７７９３８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１３．４４７５

万元

，

财

产保全费

０．５

万元

，

二项总计

１３．９４７５

万 元

．

亿 欣 负 担

１．３２６２

万 元

，

超 日 负 担

１２．６２１３

万元

．

查封房产

：

奉贤

区光明镇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现未收到执行通知

。

７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分行借款

纠纷

７

，

５００．００

５

月

２９

日收到判

决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收到判决书

，

判 决归 还 贷 款 本 金

７５００

万

元

；

支付利息

９８．０４６６６６

万元

及逾期利息

．

律师费

１０．５

万

元

。

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

，

共

计

４２．３０３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查封别克沪

Ｋ３９１５８

；

桑

塔 纳 沪

Ｌ３７５０８

；

奔 驰 沪

Ｆ８８１０８

；

别 克 沪

Ｃ４９３５６

；

沪

ＣＧ６３９０

；

沪

ＪＯ５８６６

；

沪

ＢＫ４９４８

；

沪

ＢＧ９４０７

；

沪

Ｂ４７６３８

；

沪

ＣＨ８０９９

；

沪

ＣＬ５２３２

；

沪

ＣＬ５１８２

；

沪

ＪＢ７８６８

；

沪

ＣＧＣ８７７

；

沪

ＢＬ２４３６

；

沪

Ａ５Ｖ１５８

；

沪

Ｌ３７５０８

（

共

１７

辆车

）

现未收到执行通知

．

８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４

，

４９２．４３

３

月

２３

日收到判

决书

支付货款

４４９２．４３

万元

；

违约

金

８９．６８

万元

；

案件 受 理费

２６．９

万元

；

财产保全费

０．５

万

元

。

查封房产

：

奉贤区光明镇

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５

月

１６

日收 到执 行 财产 保全

书

，

扣押我方位于码头的四个

集装箱货柜

。

后经协商我方客

户代为支付

５０

万元

，

被扣货物

已归还我司

。

９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

４

，

７３６．１３

７

月

１２

日收到调

解书

１

：

共计货款

４７３６．１３

万元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２０００

万元

，

余款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前付清

，

如未按约定履行任

何一款付款义务的

，

则另行

支付货 款

４７３６．１３

万 元 的违

约金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的

２

倍计算至履行之日止

）

３

：

诉讼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

付 清

，

金 华 市 财 政 局

１９６９９９０１０４０００８７３７

中 国 农

业银行金华市分行

未到执行程序

１０

上海日创实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２７０．９２

３

月

１８

日收到判

决书

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支付

货款

２７０．９２

万元

；

案件受理

费

１．４２

万元

４

月

２７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

１１

上海晶澳太阳能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１５０．００

３

月

１８

日收到调

解书

出具了调解书

。

调解方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给付

３０

万元

，

同

年

１２

月 底 前 给 付

４５

万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前给付

３０

万元

，

同年

１２

月底前给付

６０

万元

。

案件 受理费

１．０９０５

万元

，

财

产保全费

０．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查 封 车 辆 奔 驰 沪

Ｆ８８１０８

未收到执行通知

。

１２

盛品精密气体

（

上

海

）

有限公司

１５３．５９

５

月

２２

日收到裁

决书

５

月

２２

日收到了裁决书

，

裁决

内容

：

支付货款

１５３．５９２６９６

万元

，

以及逾期利息

，

支付仲

裁费

３．３３８３

万元

。

６

月

１７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

１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票据保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月

１５

日收到调

解书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收到调解书

，

内容为一

：

偿还汇票贴现借

款 本 金

１００００

万 元 及 利 息

４０８．８５

万元

（

计算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后期利息按合同约

定

７．９５６％

计算至实际还清之

日

）

２

：

被告具体分期还款日

期和数额如下

，

１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偿 还 前 期 欠 款利 息

５９０．０７

万元

（

计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２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前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３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前偿还

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４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５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前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６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前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

利息

７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

偿 还 本金

１０００

万 元 及 利 息

８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前偿还

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９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前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１０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前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１１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前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

及利息 二

：

被告承担本案

受理费

２７．０９

万元 和保全 费

０．５

万元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前支付给浦东发展银行洛

阳分行

未到执行程序

１４

Ｂｒｏａｄｍｅｓ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０．４２

６

月

１７

日收到裁

定书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收到裁决书

。

裁决书内容为

：

被申请人向

申请人支付总计

１００．４２２０

万

元

，

约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先

付

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

付

２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前付

２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付

２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２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前支付

１５．４２２０

万元

。

６

月

２４

日向对方支付了

５

万元

１５

苏州市晶协高新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

４０．１３

４

月

１０

日收到调

解书

分

３

期付款

。

第一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１２

万

；

第二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前付

１２

万

；

第

三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之前付

１６．１３

万元及当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给原告

０．６６

万元案件受理费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１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分行借款

纠纷案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月

２４

日收到判

决书

５

月

２４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

为

：

１

：

判决生效后

１０

日内偿

还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后的利息

（

含复利

，

罚

息

），

按双方合同约定利率计

算至付款之日

２

：

被告承担

案件受理费

２９．１８

万元

，

保全

费

０．５

万元 查封房产

：

奉贤

区光明镇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

内容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之内将执行标

的 款

５０２９．６８

万 元 及 执 行 费

１１．７７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庭

１７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偃师支行借款

纠纷案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月

２３

日收到判

决书

７

月

２３

日收到判决书

，

判决内

容如下

：

１

：

判决生效十日内

偿还本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后的利息

，

分别

按双方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

付 款 之 日

２

：

案 件 受 理 费

５４．１８

万元 查封房产

：

奉贤区

光明镇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

坊

４０ ／ ９

丘

未到执行程序

１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奉贤

支行

２６

，

５５３．７５

已开庭

，

等待判

决

查封房产

：

奉贤区光明镇牌

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未到执行程序

１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借款合同纠纷案

１０

，

８０３．１１

７

月

１８

日收到判

决书

７

月

１８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

为

：

１

：

判决生效日起

１０

日内

偿 还 原 告

１０８０３．１１

万元

，

利

息

【

以本金

２００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起始

，

按 年 息

７．５４４％

计 算

（

复 利 以 年 息

１１．３１６％

计算

）

至还款付清之

日

；

以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 始

，

按 年 息

６．７２％

计 算

（

复 利 以 年 息

１０．０８％

计算

）

至还款付清之

日止

】

及罚息

（

其中

：

以本金

９２４．１２

万元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始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

付清之日止

；

以本金

９７８．９９

万元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按日

万分 之 五 计 算至 付清 之 日

止

，

以本金

２００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起按

１１．３１６％

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

，

以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按

日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之日

止

；

以本金

９０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

算至 付清 之 日止

；

以 本 金

５００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起按年息

１０．０８％

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

）

２

：

案件受理费

６３．６８

万元 查封房产

：

奉贤区光

明镇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

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未到执行程序

２０

苏州幸福新能源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２

，

５９１．７８

６

月

２１

日收到判

决书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为

：

生效之后

１０

日内支

付 货 款 本 金

２５９１．７８１７８５

万

元

，

以及未履行之后的加倍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１７．１３８９

万元

，

保全费

０．５

万

元

。

查封房产

：

奉贤区光明镇

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未到执行程序

２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上海支行

）

保

证合同纠纷案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月

２１

日收到判

决书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为

：

支付贷款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

，

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日 的 利 息

１２８３３３．３３

元

。

另加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的利

息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起至实际

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查封房

产

：

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

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已与对方银行达成调解协议

２２

上海江海置业有限

公司企业借贷合同

纠纷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月

２２

日撤诉

查封房产

：

奉贤区光明镇牌

楼村

１４１

号幢号

１＃

及幢号

２＃

；

奉贤区光明镇

６

街坊

４０ ／ ９

丘

已撤诉

２３

揭阳中诚集团有限

公司

１＃

１

，

０４６．１１

５

月

２７

日收到判

决书

５

月

２７

日收到判决书

，

判决支

付 原 告 货 款

１０４６．１０８９６９

万

元

，

以及违约金

１００．４１６９４０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９．０５９１５５

万元

，

保全费

０．５

万元

。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２４

阿特斯光伏电力

（

洛

阳

）

有限公司

１＃

７５７．６９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判

决书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判决书支付票

据款

７５７．６９３４４０

万元

；

案件

受理费

３．２４１９

万元

，

已提交

上诉状

，

７

月

２３

日收到法院撤

回上诉裁定书

，

按原审判决

执行

。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２５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１＃

２

，

７９１．９１

５

月

２１

日收到判

决书

５

月

２１

日收到判决书支付票

据款

２７９１．９０６５６０

万元

，

案件

受理费

１８．１３９６

万元

，

已提交

了上诉状

。

７

月

２３

日收到法院

撤回上诉裁定书

，

按原审判

决执行

。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２６

萨恩图制品有限公

司

（

超日

）

３１．０７

５

月

４

日收到调

解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收到调解书

。

共支付货款

３１．０７１２

万元

，

此

款分两期支付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前被告应向支付货款

９

万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被告

应 向 原 告 支付 货 款

２２．０７１２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执行书

，

内容为

：

责令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以前履行下列义务

：

１

：

支付

人民币

３１．０７

万元 案件受理费

０．３

万元 申请执行费

０．４６

万元

共计

３１．８３

万元

，

逾期不履行

，

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２７

萨图恩制品有限公

司

（

卫雪

）

１３７．８４

５

月

４

日收到调

解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收到调解书

。

共支付货款

１３７．８４

万 元

，

此

款分四期支付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前支付货款

２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之前支付货款

４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被告

支付货款

３２．８４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之 前 向 原 告 支 付

０．８６

万元

。

未到执行程序

２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奉贤支行

９

，

９９９．６３

７

月

２６

日收到判

决书

追加被告

，

延迟开庭时间至

７

月

１６

日

。

７

月

２６

日收到判决

书

，

内容为

：

１

：

判决生效之日

１０

日 内归 还 本金

９９９９．６３

万

元

２

：

判决生效日

１０

日内偿

还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的利息

及罚息共计

５０４．９５

万元及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起至实际付清

日按

《

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

资申请书

》

约定计算的利息

与罚息

３

：

被告承担案件受

理费

５６．７

万元 保全费

０．５

万

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２９

湖州奥博石英科技

有限公司

２０．３４

５

月

１５

日收到调

解书

５

月

１５

日收到调解书

。

支付总

货 款

２０．３３７５

万 元

，

第 一 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前给付

１０

万

元

，

第二期

９

月

１５

日之前支付

１０．３３７５

万元

，

若没有按期履

行

，

则支付违约金

１

万元

。

未到执行程序

３０

深圳超日分公司劳

动仲裁

１５．００

尚在履行中

还剩余

３

位工作人员的社保

和公积金没交

。

该款已打入

深圳分公司负责人个人账户

。

未到执行程序

３１

洛阳市越好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１４．０４

４

月

３０

日出具调

解书

调解结果

：

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支付货款

１４．０４

万元

，

原

告不再要求被告支付逾期违

约金

，

并自行承担本案诉讼

费

；

２．

若被告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支付货款

，

需支付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至剩余

货款付清为止的延期付款违

约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６

月

５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

限于

６

月

３

日前 支付

１．５１２９７０

万 元

货款

３２

洛阳英协商贸有限

公司

６２．８１

４

月

３０

日出具调

解书

调解结果

：

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支付货款

６２．８１

万元

，

原

告不再要求被告支付逾期违

约金

，

并自行承担本案诉讼

费

；

２．

本案诉讼费

１．０１

万元减

半收取

０．５１

万元

，

由原告承

担

；

３．

若被告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支付货款

，

需支付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起至货款

付清为止的利息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

０．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

限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内将

１

：

货款

６２．８１

万

元及利息

２

：

诉讼费

０．５１

万元

３

：

执行费

０．８７

万元交到偃师

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５１４

室

，

逾

期依法采取强制执行

３３

镇江市化剂厂有限

公司

１１２．３７

４

月

３０

日出具调

解书

调解结果

：

１．

被告将公司所

有 的 多 晶 硅 电 池 片

３６３８１３．０６

瓦

（

每瓦按

２．２

元作

价

，

由被告超日洛阳公司提

供增值税发票

）

归原告所有

，

折抵货款

８０．０４

万元

；

２．

余款

３２．３３

万元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以

前付清

；

３．

原告自愿放弃违

约金

５．６２

万元

；

４．

其他问题

双方互不追究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３４

深圳市金海江科技

有限公司昆山分公

司

５５．０８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判

决书

１．

支付

５５．０８

万元

，

利息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

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

；

２．

如不按时履约

，

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０．９３

万元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３５

偃师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

（

赛阳

）

２

，

９７０．００

６

月

７

日收到判

决书

判 决支 付 借 款 本 金

２９７０

万

元

，

及相应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２０．４４５９

万元

．

未到执行程序

３６

洛阳春航化学试剂

１７２．１５

已开庭审理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３７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

料股份

１５４．２１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判

决书

１．

货款

１５４．２１

万元

，

利息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３

日起

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

；

２．

如不按时履约

，

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１．９２

万元

５

月

１０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

限

于

２０

日 内 将

１５４．２０８４４０

万 元

以及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１．９２１８

万元

，

执行费

１．８０１３

万元交到

执行局

。

３８

上海朗金嵩特传热

技术有限公司

５８．６５

３

月

２６

日收到判

决书

判决支付原告 货 款

５８．６５

万

元

，

违约金

１．１７

万元

，

本案受

理费

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

限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之 内 支 付 货 款

５８．６５

万元及利息

１．１７

万元

，

诉

讼费

１

万元

，

执行费

０．８５

万元

。

３９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７０

审理中 无进展 未到执行程序

４０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

委员会

５００．００

审理中 无进展 未到执行程序

４１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

委员会

５００．００

审理中 无进展 未到执行程序

４２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

委员会

５００．００

审理中 无进展 未到执行程序

４３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

委员会

１９４．００

审理中 无进展 未到执行程序

４４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

委员会

３５０．００

审理中 无进展 未到执行程序

４５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

委员会

５００．００

审理中 无进展 未到执行程序

４６

常州君合科技有限

公司

１．５０

４

月

１９

日收到判

决书

１．

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一 次性 付清 原 告货 款

１．５

万元

２．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

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

保全费合计

０．０３０７５

万元

８

月

１５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

责

令收到通知书

３

日内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

８

月

２６

日收到裁定书

，

扣划洛阳超日

存 款

１．５８３８０４

万元 到法院 账

户

，

法院已经执行完毕

４７

常州君合科技有限

公司

１３．０８

４

月

１９

日收到判

决书

１．

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一 次性 付清 原 告货 款

１３．０８００

万元

２．

如未按判决指

定的 期间履 行给 付 金钱 义

务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３．

被告承担本案

受理费

、

保全费合

０．２６７８

万

元

８

月

１５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

责

令收到通知书

３

日内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

８

月

２６

日收到裁定书

，

扣划洛阳超日

存款

１３．８８６９７４

万元到法院账

户

，

法院已经执行完毕

４８

三河市燕郊卓川超

硬材料

９０．３５

６

月

１９

日收到判

决书

１．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收到判 决

书

，

内容为支付货款

９０．３５００

万元

，

以及支付未付货款每

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

案件

受理费

０．７４０７

万元

，

保全费

０．５

万元

。

２．

裁定冻结上海超

日

（

洛阳

）

１１１．２７

万元银行存

款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４９

上海新倬壮印刷科

技有限公司

２４．９８

７

月

１

日收到判

决书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为支付货款

２４．９８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０．２５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５０

郑州锅炉辅机有限

公司

２１２．６９ ６

月

６

日 收

到判决书

６

月

６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为

：

１

：

支 付 预 付 款 和 进 度 款

１６９２６０

元

，

合同总价

３０％

的

货款

１４６８２６０

元及合同总价

１０％

的质 保金

４８９４２０

元

，

共

计

２１２６９４０

元

２

：

未按判决指

定期间付款

，

加倍付息

３

：

被

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２５２００

元

。

未收到执行通知

５１

安阳建工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３５．１４

已开庭审理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５２

上海艾克森新技术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协商中

原告方要求退还货物

，

目前

正协商

未到执行程序

５３

四平市巨元瀚洋板

式换热器有限公司

６２．８１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５４

偃师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

（

洛阳

）

３０００

７

月

１

日 收 到 判

决书

偿还本金

３０００

万元

，

案件受

理费

１９．１８００

万元

，

保全费

０．５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５５

山东华驰变压器股

份有限公司

７４．００

已执行完毕

２

月

２８

日收到判决书

，

判决内

容

：

１

、

判决洛阳赛阳硅业有

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

７４

万元

及违约金

；

２

、

承担案件受

理费及保全费

。

已执行

５６

洛阳奥华钢结构有

限公司

２．０３

已执行完毕

诉讼请求是工程款共计

２．０３

万元

，

公司把冻结存款

０．９９９

万元扣划给原告用于清偿欠

款

。

另外

４

月

１５

日前一次性付

给原告现金

０．６

万元

，

受理费

３１０

元

，

保全费

３２０

元

。

已执行

５７

河南省地热研究院

有限公司

３１．８５

７

月

１

日收到判

决书

扣 押 我 公 司 班 车

，

豫

ＣＡ８０６１

，

并提出用班车抵充

工程款

，

正在协调中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收到判决书

，

判决生

效

１０

日内清 偿 欠 款

３１．８５

万

元以及利息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

），

若延期

，

加倍付息

，

案件

受理费

０．６４

万元

，

保全费

０．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执行书

，

限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内将标的款

３１．８５

万

元

，

受理费

０．６４

万元

，

保全费

０．２３

万元

，

执行费

０．４８

万元交

给法院

５８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

公司

３２４．００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４

张家港汉龙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１．１０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调

解书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调解书内容为

：

欠原告货款总计为

１４１．１０００

万元

，

现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各

付货款

２５％

，

即为

３５．２７５０

万

元

。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５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

限公司

７

，

５３０．３７

审理中 应诉中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６

上海箱克木业有限

公司

７２１．８６

６

月

２１

日收到判

决书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为

：

支付原告货款本金

７２１．８５８２

万元

．

并在十日内偿

付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判决

生效日止按同期贷款计算的

逾期付款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３．１１６８５０

万元

，

我方已上诉

，

８

月

２６

日收到裁定书

，

自动撤

回上诉

，

维持原判

。

上诉中

６７

揭阳中诚集团有限

公司

２＃

６９０．９２

７

月

２２

日收到判

决书

６

月

１８

日开庭后

，

原告变更了

原来的诉求金额

８９７．９４１７

万

元

。

７

月

２２

日收到判决书

，

内

容为判决生效日

５

日内支付

违约金

６９０．９２

万元

。

如未按

判决指定期限给付

，

加倍付

息

。

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５

日内缴纳案件

受理费

６．０２

万元

。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８

阿特斯光伏电力

（

洛

阳

）

有限公司

２＃

１

，

７６７．９５

７

月

１９

日收到判

决书

７

月

１９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

为

：

１

：

被告在判决生效日起

１０

日内支 付票 据款

１７６７．９５

万元

。

２

：

被告在判决生效日

起

１０

日 内支 付

１７６７．９５

万元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至判决

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 存 款利 率 计算 的利 息

。

３

：

若未按判决指定期间给

付

，

加倍付息

。

４

：

案件受理

费

１２．７９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９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２＃

６

，

４２７．４５

７

月

１９

日收到判

决书

７

月

１９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

为

：

１

：

被告在判决生效日起

１０

日内支 付票 据款

６４２７．４５

万元

。

２

：

被告在判决生效

日起

１０

日内支付常熟阿特斯

票据款

５２２

万元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至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

。

３

：

被告在判决

生效日

１０

日内支付常熟阿特

斯 票 据 款

５９０５．４５

万 元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至本判决

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

４

：

若 未 按 本 判 决指 定期 间给

付

，

加倍付息

。

５

：

被告承担案

件受理费

３６．３２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０

上海戎狄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１４．６３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调

解书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调解书

，

内容

为

：

１

：

共计货款

１４．６３１

万元

，

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之前

支付

１．６３１

万元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前支付

１３

万元

。

２

：

案件受理费

０．１６１３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１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１７

，

９９９．０３

审理中 暂未收到判决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２

中国农业银行奉贤

支行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６

月

１８

日收到判

决书

６

月

１８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为

支付贷款本金

２７０００

万元

；

以

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借

款利息

４７０．７３５６２９

万元

。

案

件受理费

１４１．５３３６

万元

，

保

全费

０．５

万元

。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３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震川支行

１

，

１４２．００

已开庭审理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４

无锡市儒兴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４２３．７９

７

月

１７

日收到判

决书

７

月

１７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

为

：

１

：

判决生效日起

１０

日内

支付货款

４２３．７９

万元及利息

（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起至判决

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

２

：

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４．０７

万

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５

昆山菘启温控科技

有限公司

６．８７

７

月

９

日收到判

决书

被告判决生效日起

５

日内向

原告支付

６．８７

万元货款

，

若

未按本判决约定

，

加倍付息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６

怡诚商贸有限公司

１９．７０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７

上海启发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１２．３６

已开庭审理

８

月

１５

日收到判决书

８

月

１５

日收到判决书

，

内容为

：

判决生效日起

１０

日内支付加

工款

１２．３６

万元及利息

（

以

１２．３６

万元为基数

，

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５３０

日

）

若逾期

，

加倍付息

，

案件

受理费

０．１５

万元

７８

四川简阳化通压缩

机有限公司

３４３．６８

已开庭审理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７９

杨庆春

（

洛阳聚客隆

建材市场双虎石材

经销处业主

）

６．０２

已开庭审理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８０

北京京仪椿树整流

器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４．００

已开庭审理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８１

中国农业银行偃师

市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８２

上海高弘电器控制

工程有限公司

５４６．５０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８３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陆家嘴支

行

４

，

８７１．５１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８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分行

３

，

２００．００

（

本案金额

１３

，

９００

万

元

，

公司涉

及

３

，

２００

万

元

）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８５

上海南集物流有限

公司

２６６．９３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

未到执行程序

。

８６

富安兴建设有限公

司

２

，

６０８．０８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

未到执行程序

。

８７

湖北远春石化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５．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收到执行书

，

限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之前将货

款

１０５．３４

万元

，

受理费

１．４８

万

元

，

保全费

０．５

万元

，

执行费

１．２９

万元交到偃师市人民法

院

８８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１＃

９

，

９７４．９４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

未到执行程序

。

８９

浙江东洋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１６．７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

未到执行程序

。

９０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２＃

２２５３．５９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

未到执行程序

。

６３

浙江宏伟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６．２９

５

月

１３

日收到判

决书

５

月

１３

日收到判决书

，

判令支

付工程款

２２０６．２９

万元

，

案件

受理费

１５．２８１５

万元

，

财产保

全费

０．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收到执行书

，

内 容 为

：

１

：

缴 纳 执 行 款

２２０６．２９

万元及利息

２

：

缴纳迟

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３

：

案件受理费

１５．７８

万元

４

：

执行

费

９．１７

万元

５

：

逾期不履行的

加倍付息

６

：

如你逾期不履行

法院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将

不良信用信息提供给省信用

中信

，

通过新闻媒体

，

互联网

曝光

，

向金融机构和工商

，

房

管

，

税务

，

国土等部门通报等

５９

上海凯泉泵业

（

集

团

）

有限公司

１６４．００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０

北洋国家精馏技术

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５．００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１

上海益鼎化工设备

有限公司

１６．０５

４

月

１９

日法院出

具调解书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之前支付货

款

１６．０５

万元

，

诉讼费

０．１８

万

元

未到执行程序

６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九江支行

５００．００

６

月

２７

日收到调

解书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收到调解书

。

内容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之前偿

还本金

５００

万元

，

并按利率

７．２％

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

日止

。

案件受理费

２．３４６０

万

元

。

保全费

０．５

万元

。

未到执行程序

本期新增涉诉金额

２

，

２５３．５９

万元，合计诉讼金额

２１７

，

５３５．７９

万元。 目前公司主要采取代加工的生产模式，公司总部有

２

条

生产线在处理代加工业务，上述公司的诉讼、仲裁情况不会影响目前公司的代加工业务。 以上诉讼、仲裁情况截止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将对后续诉讼、仲裁情况进行持续披露，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情况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已执行判决或仲裁结束的对公司本年利润影响主要是该类诉讼产生的应由公司承担的诉讼费用、

逾期利息以及违约金等支出而导致减少本年利润金额约为

４

，

２５０

万元，本次公告诉讼事项中尚未判决或仲裁的，无法准确预

计诉讼结果（据公司初步估计损失至少约在

１

，

８５０

万元左右）。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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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海市北海大道

209-1

号南洋国际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定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下午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说明公司与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方重大资产重组终止

的具体情况。 现将有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届时将针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现场交流和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

、时间：

201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

2

、地点：北海市北海大道

209-1

号南洋国际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重组对方代表，中介机构代表。

四、参加方式：

为更好地安排本次说明会，提高会议效率，请有意参加的投资者提前与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工作人员预约。 预约时间：

2013

年

9

月

3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4:00-17:00

）；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提前提

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预约注意事项：需传真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

届时，前往参加说明会的投资者需凭以上资料和预约登记情况入场。

参加会议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电话：

0779-2228937

2

、传真：

0779-2228936

3

、邮箱：

my163-888@163.com

4

、联系人：吴斌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及时披露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30日


